
臺北市 111年高級中等學校國高中本土語文(閩語)認證基礎班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臺北市推動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及臺灣母語日計畫。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本土語文輔導團年度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鼓勵本市各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加強本土語文教育，提高研究及學習興

趣，以期蔚為風氣，並弘揚本土文化。 

(二)輔導與協助現職教師通過教育部本土語文認證。 

(三)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定 111學年度開始本土語文將列為國、高中之部定課

程，鼓勵本市各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先行規劃本土語文課程與師資等。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五、研習日期：111年 3月 11-12日、4月 15-16日、5月 6-7日、6月 17-18日，

每梯次一天半，共辦理 4梯次。 

六、研習對象： 

(一)本市各國高中職學校現職教師並以未取得閩南語中高級認證之現職教師優

先。閩南語支援教師及已取得本土語中高級以上認證教師，不予錄取。 

(二)如研習尚有名額，依序錄取本市之 1.代理老師；2.代課老師；3.實習老師

4.其他(從事本市教育相關工作為原則) 

七、報名方式：111年 3月 9日(星期三)前於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教師在職研習網網

站登錄，報名名額額滿截止，依各校報名情形平均錄取。 

八、研習課程：詳如附件一 

九、實施方式： 

於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辦理研習，80人為上限，全程參與核予 9小時研習時

數，相關研習資訊請參考課程表，詳如附件一。 

十、附則： 

(一)全程參與研習之教師，依規定核給 9小時研習時數。 

(二)因各場次課程內容相同，為擴大參與人數，滿足更多認證需求，建議無需

重複報名。 

(三)基礎班為語言認證基本概念導入，著重在本土語拼音、口說、書寫的認識

與準備，有別於寒暑假密集式加強班的考前衝刺與模擬。建議可先報名基

礎班，再於暑假、寒假參與加強班。 

(四)請配合防疫相關措施規定，入校量體溫，並配戴口罩及維持社交距離。 

(五)本次研習可能視疫情變化調整為線上研習，報名時請務必再次確認臺北市

教師在職研習網上的電子信箱是否可以正常收信。 

(六)承辦學校不提供停車位，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七)如遇自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告辦理停班停

課相關事宜，後續補課問題，將另於學校網頁上公告通知，恕不個別通

知。 

(八)相關工作人員加班時數不受每月 20小時之限制。 

十一、 獎勵：辦理本計畫之工作人員，建議每人敘嘉獎乙次。 

十二、 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附件三) 

十三、 本計畫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 111年「國高中本土語文(閩語)認證基礎班」研習課程表 

 
 研習日期：111年 3月 11-12日、4月 15-16日、5月 6-7日、6月 17-18日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迎曦館 5樓演講廳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420號） 

 3月 11日(五) 4月 15日(五) 5月 6日(五) 6月 17日(五) 

08:30-

09:00 
報到 

09:00-

12:00 

書寫基礎班 

許嘉勇老師 

口說基礎班 

蔡淑惠老師 

書寫基礎班 

許嘉勇老師 

臺羅拼音 

基礎班 

徐建華校長 

12:00-

13:00 
午餐、休息 

13:00-

16:00 

臺羅拼音 

基礎班 

徐建華校長 

臺羅拼音 

基礎班 

徐建華校長 

臺羅拼音 

基礎班 

許嘉勇老師 

書寫基礎班 

許嘉勇老師 

16:00- 賦歸 

 3月 12日(六) 4月 16日(六) 5月 7日(六) 6月 18日(六) 

09:00-

09:30 
報到 

09:30-

12:30 

口說基礎班 

蔡淑惠老師 書寫基礎班 

許嘉勇老師 

口說基礎班 

蔡淑惠老師 

口說基礎班 

蔡淑惠老師 綜合座談(20分鐘) 
王秀匀主任 

12:30- 賦歸 

 

  



臺北市 111年高級中等學校國高中本土語文(客語)認證基礎班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臺北市推動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及臺灣母語日計畫。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本土語文輔導團年度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鼓勵本市各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加強本土語文教育，提高研究及學習興

趣，以期蔚為風氣，並弘揚本土文化。 

(二)輔導與協助現職教師通過教育部本土語文認證。 

(三)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定 111學年度開始本土語文將列為國、高中之部定課

程，鼓勵本市各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先行規劃本土語文課程與師資等。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五、研習日期：111年 3月 11-12日、4月 15-16日、5月 6-7日、6月 17-18日，

每梯次一天半，共辦理 4梯次。 

六、研習對象： 

(一)本市各國高中職學校現職教師並以未取得客語中高級認證之現職教師優

先。客語支援教師及已取得本土語中高級以上認證教師，不予錄取。 

(二)如研習尚有名額，依序錄取本市之 1.代理老師；2.代課老師；3.實習老師

4.其他(從事本市教育相關工作為原則) 

七、報名方式：111年 3月 9日(星期三)前於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教師在職研習網網

站登錄，報名名額額滿截止，依各校報名情形平均錄取。 

八、研習課程：詳如附件二 

九、實施方式： 

於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辦理研習，30人為上限，全程參與核予 9小時研習時

數，相關研習資訊請參考課程表，詳如附件二。 

十、附則： 

(一)全程參與研習之教師，依規定核給 9小時研習時數。 

(二)因各場次課程內容相同，為擴大參與人數，滿足更多認證需求，建議無需

重複報名。 

(三)基礎班為語言認證基本概念導入，著重在本土語拼音、口說、書寫的認識

與準備，有別於寒暑假密集式加強班的考前衝刺與模擬。建議可先報名基

礎班，再於暑假、寒假參與加強班。 

(四)請配合防疫相關措施規定，入校量體溫，並配戴口罩及維持社交距離。 

(五)本次研習可能視疫情變化調整為線上研習，報名時請務必再次確認臺北市

教師在職研習網上的電子信箱是否可以正常收信。 

(六)承辦學校不提供停車位，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七)如遇自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告辦理停班停

課相關事宜，後續補課問題，將另於學校網頁上公告通知，恕不個別通

知。 

(八) 相關工作人員加班時數不受每月 20小時之限制。 

十一、 獎勵：辦理本計畫之工作人員，建議每人敘嘉獎乙次。 

十二、 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附件三) 

十三、 本計畫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臺北市 111年「國高中本土語文(客語)認證基礎班」研習課程表 

 
 研習時間：111年 3月 11-12日、4月 15-16日、5月 6-7日、6月 17-18日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 1樓 K書中心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420號） 

 3月 11日(五) 4月 15日(五) 5月 6日(五) 6月 17日(五) 

08:30-

09:00 
報到 

09:00-

12:00 

拼音基礎班 

左春香老師 

拼音基礎班 

左春香老師 

拼音基礎班 

左春香老師 

拼音基礎班 

左春香老師 

12:00-

13:00 
午餐、休息 

13:00-

16:00 

書寫基礎班 

李婉菁老師 

書寫基礎班 

李婉菁老師 

書寫基礎班 

李婉菁老師 

書寫基礎班 

李婉菁老師 

16:00- 賦歸 

 3月 12日(六) 4月 16日(六) 5月 7日(六) 6月 18日(六) 

09:00-

09:30 
報到 

09:30-

12:30 

口說基礎班 

張瑜琦老師 

口說基礎班 

張瑜琦老師 

口說基礎班 

左春香老師 

口說基礎班 

張瑜琦老師 

12:30- 賦歸 

 

  


